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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社團及學生自治團體(以下簡稱社團)積極推動活

動，健全社團組織發展，提升活動經費之效能，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準則」及「本校學生

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特訂定本項補助要點。 

二、社團活動經費以自籌經費為主，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指組)社團活動經

費為輔。社團活動經費補助以校內活動為主，除視課指組當年度總預算金額外，並得就活動企

畫之周延性、規模及效益等內容為審酌補助。 

三、申請程序： 

(一)應於活動七天前(不含例假日)向課指組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 

(二)陳報學務長核定。 

四、補助項目及金額標準： 

(一)社團活動：各系所學會及社團申請總補助金額，每年度（1〜12月）以新臺幣10,000元為

上限（新成立社團則將以實際成立月份按比例遞減金額）。補助項目如下： 

1. 符合社團宗旨之活動(包含迎新、送舊，一年各一次)，每次補助以新臺幣2,000元為上限

（系所學會以新臺幣3,000元為上限）辦理具風險之校外活動，需檢附保險單，未成年者

並需檢附家長同意書。 

2. 學術性出版刊物：每次補助以新臺幣5,000元為上限。 

3. 大型活動：跨校活動每次補助以新臺幣8,000元為上限；全校性及跨院系所活動每次補助

以新臺幣4,000元為上限。 

4. 社團指導費：請依照「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 

(二)其他：代表本校參加校外活動或社團評鑑得以專案申請補助，可不視為社團申請總補助金

額；需檢附計劃書及經費預算明細表，視情況酌予補助。 

五、結案核銷程序： 

(一)活動類：活動結束後十五天內(不含例假日)，持原始單據、活動成果表（附流程表）、活

動照片電子檔 4張及簽到表辦理核銷。 

學術性出版刊物：出版品完成後十五天內(不含例假日)，持原始單據及完整之成品辦理。 

社團指導費：活動後十五天內(不含例假日)，持原始單據、活動成果表（附流程表）、活

動照片電子檔 4張及簽到表辦理核銷。 

(二)報核單據需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本校主計室相關作業程序辦理，並配合會計年度辦

理核實報銷。 

(三)逾時未報銷者不予核銷。 

(四)報核不實者除不予核銷外，課指組並得視實際狀況限制該社團一學期不得申請經費。 



六、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